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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 我局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法》，经请示财政

部、广东省财政厅，决定开展对设立注册地在宝安区和龙岗

区（以下简称特区外）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批工作。注册会

计师可以在特区外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实行“随时

申请，随时审批”的原则。现将注册地在宝安区、龙岗区的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设立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有二名以上的合

伙人； （2） 有书面合伙协议； （3） 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名

称； （4）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二、设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

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有五名以上的股东； （2）

有一定数量的专职从业人员； （3） 有不少于人民币三十万

元的注册资本； （4） 有股东共同制定的章程； （5） 有会

计师事务所的名称； （6）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三、会计师

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证

书”）； （二）最近三年内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股东还应当有取得注册会计师证

书后在境内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法定业务三年以上的经历； 四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设立主任会计师。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

主任会计师由执行会计师事务所事务的合伙人担任。 有限责

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由法定代表人担任，法定代表



人由股东担任。 五、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股

东在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之前，应当在省级注册会计师协

会办理完从原会计师事务所转出的手续。若为原会计师事务

所合伙人或股东，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合

伙人协议或者章程办理完退伙或者股权转让手续。 六、设立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由全体合伙人或者全体股东向市财政部门

申请。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向市财政部门提交以下材

料（所有表格需同时报送电子文档，其他材料提交原件和复

印件，复印件统一用A4复印纸）： （一）《设立会计师事务

所申请表》（附表1）； （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股

东情况汇总表（附表2）； （三）注册会计师情况汇总表（

附表3）； （四）批准设立会计师事务所有关情况表（附表4

）；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 （六）全体合伙人或者全体股东现所在的省级注册会计

师协会为其出 具已转出原会计师事务所的证明，若合伙人或

者股东为原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股东的，还应提交退伙

或者股权转让证明； （七）全体合伙人或者全体股东现所在

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或者省级财政部门为其出具的最近三

年没有因为执业行业受到行政处罚的证明； （八）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会计师的注册会计师证书（其复印件应包含证书内

所有记录页）； （九）书面合伙协议或者股东共同制定的章

程； （十）办公场所的产权或者使用权的有效证明。 设立有

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限责任会计师事

务所的验资证明和股东现所在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为其出

具的从事法定业务经历的证明（证明中必须写明注册会计师

批准文件时间和在事务所工作的时间，精确到年月，年限按



足月计算）。 因合并或者分立新设会计师事务所的，申请人

还应当提交合并协议或者分立协议。 申请人对申请材料内容

的真实性负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